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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推動社區健康營造 

對居民健康行為之影響 

蔡明惠．李岳修．陳正國 

壹、前言 

國民的健康程度代表著國力，而且也

可用來評量國家先進的程度，亦是展現國

家競爭力的關鍵。國民的健康不僅跟經濟

成長與社會安定有關，更會對該國興衰產

生莫大影響。因此，長久以來與國民健康

相關的議題始終為學界廣泛研究。世界衛

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於 1986 年提出了「健康促進計畫」（Health 
Promotion Project），而其中的「健康城市

計畫」（Healthy City Program），清楚地

提出健康城市的遠景，透過地方力量的結

合，由社區居民、政府、企業、民間團體

等形成共同的意識，為發現並解決地方上

與健康相關的問題而努力，以營造健康的

城市，達到全民健康的目標（葉金川，

2000）。我國行政院衛生署於 1999 年起，

開始推行「社區健康營造計畫」，希冀藉

由社區居民及社區內的團體成立「社區健

康營造中心」，透過多方資源的整合及居

民自主意識與活動來提升社區內整體的健

康環境，以達到建構「健康社區」的目標，

建立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與習慣。健康營

造計畫的推動，係由民眾參與制定社區健

康營造方案並共同執行，藉由改變社區居

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及型態，期能逐漸建

立民眾「防患於未然」與「健康能營造」

的觀念，增強社區對於健康促進之自主性

及自發性，以達到健康社區之目標（趙坤

郁，2006）。 
從行政院原衛生署的統計資料發現，

澎湖縣 2010 年死因前五大排名為惡性腫

瘤、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肺

炎、糖尿病、腦血管疾病等五項慢性疾病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4）。由於澎湖

縣醫療資源相較於臺灣本島顯得匱乏許

多，使得澎湖縣居民於慢性疾病的治療不

但較本島居民困難許多，同時也較易惡

化。但相關研究指出：居民的健康行為提

升，如戒菸、戒酒、戒檳榔、增加運動，

則可以減少慢性疾病的發生（國家衛生研

究院，2013）；因此，澎湖縣政府亦於 2002
年起大力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工作，十餘年

http://www.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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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已陸續在一市五鄉中輔導設立多個社區

健康營造中心；儘管社區健康營造工作確

實獲得許多正面效益的評價，但是有關社

區健康營造對於澎湖居民健康狀況的影響

為何？又參與社區健康營造是否會造成居

民健康行為的改變？這些議題似乎至今仍

缺乏系統性的探討。因此，本研究的目的

即在於探討社區健康營造對居民的健康行

為的影響，並探討有無參與社區健康營造

的居民，他們在運動參與行為的程度是否

有所差異？研究結果也可提供澎湖縣政府

政策評估與未來施政規劃之參酌。 

貳、文獻探討 

一、社區健康營造的意涵及其效益評

估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健康的定義

是「健康不僅是免於疾病與失能，同時也

是生理、心理、社會上保持在最良好狀

態」。而所謂社區健康營造則是指：「透過

社區成員共同參與行動，共同合作以解決

社區共同的健康問題，這是一個自主性的

過程，並以整個社區為導向」（陳秀美，

2004）。但囿於地方差異性以及因地制宜的

原則，可由各地方社區居民和相關專業

者，針對地方優先與迫切的健康議題，決

定行動主題與目的，透過居民互相支持，

實踐健康的生活，共同營造健康的社區。

總而言之，社區健康營造是強調因地制

宜、由下而上的自主健康促進方式；亦即

從營造的主體－社區居民本身的需求著

手，透過各地方組織、政府單位的輔佐和

資源的提供及整合，共同創造一個健康的

生活環境和方式，以達到社區健康的目標

（蔡明惠、陳宏斌、李明儒，2014）。衛生

署所研擬提出之「社區健康營造計畫」，亦

對於執行策略建議：著重社區參與、實踐

健康生活、針對有健康問題的家戶居民進

行轉介到合適的醫療院所，使其健康問題

得以解決（行政院衛生署，1999）。 
社區健康營造相關研究，多數以組織

或參與執行人員為對象，卻很少以一般社

區居民作為研究的對象。事實上，社區參

與是經營社區健康營造成功與否關鍵因素

之所在，透過多重策略的社區參與，主要

是吸引民眾投入並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

因此，社區健康需求的瞭解、營造活動的

規劃、執行與評估是相當重要的（陳秀美，

2004）。陳慧珊（2004）的研究，以三個大

臺中鄉市民眾為調查對象，進行社區健康

營造效益評估，並發現實施三年的社區健

康營造計畫後，約只有 20%民眾知道或聽

過社區有推動健康營造工作；而這些有聽

過社區健康營造的民眾，在活力狀況與一

般健康兩個構面的平均分數高於沒聽過的

民眾，並達到統計上顯著性差異。 
研究團隊過去曾針對七美鄉民眾進行

問卷調查，並藉以檢視實施九年的社區健

康營造之效益，研究發現受訪的七美居

民，有超過七成（72.3%）曾參與社區健康

營造計畫所舉辦的活動，並且認為參與社

區健康營造是為了促進個人與家人健康及

人際關係，也顯示該項計畫已獲得當地居

民相當高程度的肯定與認同；進一步更發

現七美居民是否參與社區健康營造，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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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活動的參與態度、涉入程度、知覺價

值、體驗價值各個構面的差異性皆達顯著

水準（蔡明惠、陳宏斌、李明儒，2014）。
如果社區居民是社區健康營造的主體，那

麼居民的認知看法顯然才是健康營造實施

成效的評估關鍵之所在。 

二、社區健康營造與居民健康行為的

關聯性 

從行政院原衛生署的統計資料發現，

澎湖縣 2010 年死因前五大排名多為慢性

疾病。美國癌症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AICR）的研究報告也

指出：75%的慢性病皆與健康行為有關，

而且慢性病是長時間存在不良健康的行

為，一點一滴的侵蝕免疫系統而至最後發

病（馬雨沛，2007）。儘管健康行為對中年

人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有其重要性，但是

中年人正處於將所有心力積極投入工作職

場以及家人照顧的階段。因此，中年人經

常在身體無明顯不適的情況下，忽略自己

的健康照顧，更遑論要花時間來參與運動

等健康行為（曾月霞，2004）。同樣地，陳

富莉、李蘭（2001）的研究也指出，中年

人因缺乏時間運動及未能把握運動機會，

以致於運動行為普遍少於年輕人與老年

人。另外，魏琦芳（2009）的研究則發現：

男性在喝酒、吸菸、嚼檳榔或是運動參與

的頻率皆高於女性。毫無疑問地，不同的

年齡、性別甚至於職業會對個人的健康行

為產生影響；而培養良好的健康行為，對

於有效預防慢性病的發生與身體保健，的

確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健康行為有兩種表現形式：其一是形

成有利於健康的行為，如養成良好的生活

習慣；其二是放棄或減少危害健康的行

為，如戒煙、戒酒、戒檳榔等（智庫百科，

2014）。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最重要的是

擁有良好和規律的運動習慣。誠如英國卡

地夫大學一項統計 2,500 人且進行長達 35
年的研究發現：規律運動、不吸煙、不過

量飲酒、控制體重、均衡飲食五項是預防

疾病的最好方式，而其中以運動的效果最

顯著（林招皇，2014）。另外，國內學者盧

俊宏（2002）也指出，擁有良好的運動習

慣可提升體適能、減少生病的比率、減少

死亡率、減少憂慮、減少壓力、提升心理

健康…等諸多好處。建立規律與適當的運

動習慣是促進健康的不二法門，並以運動

習慣來評斷居民的運動參與是否為健康行

為；而運動參與程度是居民回憶過去七天

的運動參與情形，並依據 Fox(1987)的公式

來計算，運動參與程度=運動頻率*（運動

強度+運動時間）。其中運動頻率是指居民

過去七天，從事運動的次數；而運動頻率

最健康的次數為每周 3~6 天。但若每周運

動天數太少，如教育部體育署（2013）即

指出若每周運動不足三天，則運動行為無

促進健康的效果。其次，運動強度是指居

民過去七天，每次從事運動的平均激烈程

度。運動強度最適當的範圍為中等和中強

度的運動；超過則會增加身體的負擔，太

少則沒有運動效果（教育部體育署，

2013）。至於運動時間則是指居民過去七

天，每次持續運動的平均時間。對運動時

間而言，最適當的運動時間為每次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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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太少則運動沒有效果，太多則會造成

運動傷害（教育部體育署，2013）。藉由上

述的運動相關數據，可算出屬於健康行為

的運動參與程度數值範圍。 
究竟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的推動，對於

居民健康行為是否會產生影響？國內相關

研究仍相當缺乏。比如管敏秀（2002）的

研究曾發現：民眾參與社區健康營造與其

健康行為的改變有相關性。同樣地，一項

針對屏東縣參與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的居民

所作的調查亦顯示：透過計畫實施健康促

進介入後，對於參與者的健康行為有改變

並達到預期效果（黃國儀、張家銘，2007）。
只是上述研究對於有無參與營造計畫的居

民間，他們的健康行為是否有其差異性並

未作進一步論證。另外，林志仲（2007）
則以高雄市左營區的一社區為例，分析居

民對健康營造計畫的認知與健康行為的關

係；研究結果發現：儘管有參與營造計畫

的居民比沒有參與者，確實會覺得本身進

行健康行為的能力是有改善的，但是兩者

之間在健康行為上卻並不存在顯著的差

異。因此，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的推動能否

對居民健康行為有所改善，顯然仍需因地

制宜並考量居民個人屬性，配合適切可行

的健康行銷策略才能發揮其效益。 

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一、研究對象與面訪 

問卷施測自 101 年 5 月 15 日至 101
年 8 月 15 日間，為期 3 個月；以 18 歲以

上之民眾，並設籍澎湖縣半年以上為研究

對象，採用面訪問卷方式進行。擇優國立

澎湖科技大學及澎湖縣高中職學生擔任訪

員，訪員需熟悉國臺語，並施予專業訓練

與問卷說明，當訪員瞭解和熟悉逐條問題

的含意與本研究主旨後，進行正式問卷訪

問。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澎湖縣居民為抽樣母體，依

全澎湖縣內有無執行社區健康營造的人口

數擬定樣本比例，採分層比例隨機方式抽

樣，以期抽取的樣本可推論至全澎湖縣。

先以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100 年底的人口統

計資料，如表 1 所示。 
依照表 1 人口比例抽取各鄉市的樣

本，隨機抽取調查樣本戶後，再以戶內選

樣法，抽取戶內的合格受訪者。有執行健

康營造之鄉市村里進行 250 份問卷調查，

未執行健康營造之鄉市村里進行 300 份問

卷調查，總共 550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29 份，共獲得有效問卷 521 份（有效率約

為 95%）。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56 期 406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表 1  澎湖縣各鄉市人口統計及調查樣本數 

地區 有無社區營造 總人口數 調查樣本數 

馬公市 
有 前寮、案山、重光、朝陽、西衛 

57468 
120 

無 除上述之外的地區 210 

湖西鄉 
有 隘門、沙港 

13699 
45 

無 除上述之外的地區 38 

白沙鄉 
有 大赤崁、小赤崁、講美、中屯、後寮、通樑 

9412 
35 

無 除上述之外的地區 15 

西嶼鄉 
有 內垵、池東、大池 

8354 
30 

無 除上述之外的地區 15 
望安鄉 無 全部 4661 22 
七美鄉 有 全部 3563 20 

合計  97157 550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民政處 100 年 12 月人口統計資料。 

 

三、研究問卷 

本調查問卷包括二個部分，為人口基

本變項與運動人口現況。人口基本變項詢

問民眾的「性別」、「年齡」、「婚姻」、「職

業」、「工作時間」、「教育程度」、「個人平

均月收入」、「身體指數」、「吸菸狀況」、「喝

酒狀況」、「嚼食檳榔狀況」、「身體狀況」、

「居住地」。運動人口現況，詢問三題，第

一題為「運動頻率」，指過去七天從事運動

的次數，選項為 0 次、1-2 次、3-4 次、5-6
次、7 次（含）以上，所對應數字為 1~5，
數字愈大表示居民每周運動的次數越高；

第二題為「運動時間」，指過去七天從事運

動時，平均持續的時間，選項有 30 分鐘以

下、30-60 分鐘、61-120 分鐘、121 分鐘（含）

以上，所對應的數字為 1~4，數字愈大表

示居民運動持續時間越長；第三題為「運

動強度」，指過去七天從事運動的激烈程

度，選項為輕度運動（可大聲說話、大聲

唱歌）、中等運動（可說話，可唱出歌）、

中強運動（可正常說話，唱不出歌）、中等

激烈（說不出話，唱不出歌）、激烈（呼吸

非常喘，而且覺得有點困難），所對應的數

字為 1~5，數字越大表示運動強度越激烈。 

四、研究工具 

(一)運動參與程度的健康範圍 

由文獻可知，最健康的運動參與程度

為「運動頻率每週 3~6 次」、「運動強度為

中等和中強度」、「運動時間為每次 31~60
分」，對應本研究問卷的選項轉換成數字，

健康行為的運動頻率數字為 3~4，運動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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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 2~3，運動時間為 2，依照 Fox(1987)
的公式：運動參與程度=運動頻率*（運動

強度+運動時間）可算出，健康行為的運動

參與程度範圍=3~4*(2~3+2)=12~20，本研

究稱為「運動量適當」。本研究運動參與程

度的總範圍為 2~40，將低於健康的運動參

與程度的數值，為 2~11，稱為「運動量不

足」；將高於健康的運動參與程度的數值，

為 21~40，稱為「運動量過量；而「運動

量不足」與「運動量過量」皆屬於不健康

的運動參與行為，不只不會提升健康，還

有可能危害健康。 

(二)統計方法 

本研究採用卡方檢定，探討社區健康

營造對居民健康行為表現的差異性，運用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Two way ANOVA），

探討社區健康營造和性別對於運動參與程

度的交互作用，最後再針對社區健康營造

和性別的單純主要效果加以分析。 

肆、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一、樣本結構特性 

本調查之樣本結構，較多的人口族群

如下；性別為女性，有 277 人（53.2%）；

年齡為 41-50 歲，有 127 人（24.4%）和

51-60 歲，有 128 人（24.5%）；婚姻狀況

為已婚，有 344 人（66.0%）；職業為家庭

主婦，有 110 人（21.2%）和軍公教，有

107 人（20.6%）；工作時間為 5-10 小時，

有 383 人（73.5%）；教育程度為高中職，

有 193 人（37.1%）；個人平均月收入為

20,000 元（含）以下，有 246 人（47.2%）；

身體指數（BMI）為正常範圍，有 246 人

（47.2%）；吸菸狀況為未吸菸，有 381 人

（73.2%）；喝酒狀況為不喝，有 327 人

（62.8%）；嚼食檳榔狀況為不嚼，有 477
人（91.6%）；身體狀況為普通，有 281 人

（53.9%）；居住地為馬公市，有 317 人

（60.8%）；社區健康營造為無推動社區營

造，有 293 人（56.2%）；每週運動頻率為

每週運動 1-2 次，有 177 人（34%）；每

次運動所持續的時間為 30-60 分鐘，有 255
人（48.9%）；每次運動所達到的強度為以

輕度運動程度（可大聲說話、大聲唱歌，

如釣魚、走路），有 214 人（41.1%），如

表 2。 

表 2  樣本結構分析 

項目 項目分類 樣本數 百分比 項目 項目分類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女性 

244 
277 

46.8 
53.2 身體 

指數 

體重過輕 47 9.0 
正常範圍 246 47.2 

年齡 

18-30 歲 102 19.6 過重 
輕度肥胖 

149 
79 

28.6 
15.2 31-40 歲 86 16.5 

41-50 歲 127 24.4 
吸菸 
狀況 

未吸菸 381 73.2 
51-60 歲 128 24.5 已戒菸 44 8.4 
60 歲以上 78 15.0 有吸菸 96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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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目分類 樣本數 百分比 項目 項目分類 樣本數 百分比 

婚姻 
未婚 142 27.3 

喝酒 
狀況 

不喝 327 62.8 
已婚 344 66.0 偶爾喝 131 25.1 
其他 35 6.7 常喝 45 8.6 

職業 

學生 44 8.4 每天喝 18 3.5 
家庭主婦 110 21.2 

嚼檳榔 
狀況 

不嚼 477 91.6 
軍公教 107 20.6 偶爾嚼 27 5.2 
農林漁牧 56 10.7 常嚼 

每天嚼 
10 
7 

1.9 
1.3 工商業 49 9.4 

服務業 96 18.4 
身體 
狀況 

良好 211 40.5 
退休人員 34 6.5 普通 281 53.9 
其他 25 4.8 不好 29 5.6 

工作 
時間 

0-4 小時 84 16.1 

居住地 

馬公市 317 60.8 
5-10 小時 383 73.5 湖西鄉 

白沙鄉 
77 
44 

14.8 
8.5 11 小時以上 54 10.4 

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88 16.9 西嶼鄉 
望安鄉 

41 
22 

7.9 
4.2 國初中 95 18.2 

高中職 193 37.1 七美鄉 20 3.8 
大專以上 145 27.8 社區 

營造 
有 228 43.8 

月收入 
(元) 

20,000(含)以下 246 47.2 無 293 56.2 
20,001-30,000 89 17.1 

每週運動

頻率 

0 次 50 9.5 
30,001-40,000 71 13.6 1-2 次 177 34.0 
40,001-50,000 39 7.5 3-4 次 138 26.5 

 50,001-60,000 43 8.3  5-6 次 93 17.9 
 60,001 以上 33 6.3  7 次以上 63 12.1 

運動 
時間 

30 分鐘以下 189 36.3 

運動強度 

高度強烈 22 4.2 
30-60 分鐘 255 48.9 中等強烈 43 8.3 
61-120 分鐘 53 10.2 中強度 86 16.5 
121 分鐘以上 24 4.6 中等運動 156 29.9 

    輕度運動 214 41.1 

 

二、社區健康營造在健康行為的差異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有無推動社區健康

營造對居民的健康行為的差異，健康行為

指的是不吸菸、不喝酒、不嚼檳榔和規律、

適當的運動參與行為，因此，以卡方考驗

來測量有無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居民在健

康行為上的差異。卡方分析可知，有推動

社區健康營造在居民的吸菸、嚼檳榔、運

動頻率、運動時間、運動強度等變項，均

達到顯著差異；但在喝酒的變項上，則並

未達到顯著差異，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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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無社區健康營造於健康行為之卡方檢定表 

健康行為 卡方 顯著性 健康行為 卡方 顯著性 

吸菸 14.47 .00* 每週運動次數 13.89 .00* 
嚼檳榔 3.95 .03* 每次持續時間 8.12 .02* 
喝酒 3.19 .20 運動強度 15.45 .00* 

*P<.05 

 

(一)社區健康營造與吸菸行為 

全體受訪者皆以未吸菸的情形居多

（73.2%）、吸菸的情形則為（18.4%）。就

相對比例而言，在未吸菸和已戒菸的比

例，有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比例明顯高於

無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比例，分別為

88.2%跟 76.5%；而無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則

在有吸菸的比例，明顯高過有推動社區健

康營造，為 23.5%跟 11.8%。由此可見，

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在吸菸此變項

的健康行為（無吸菸和已戒菸），明顯較無

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來得好，如表 4。 

表 4  有無社區健康營造於吸菸人數卡方交叉表 

 
吸菸 

總和 
未吸菸 已戒菸 有吸菸 

社區健康營造 
無 206 

70.4 % 
18 

6.1% 
69 

23.5% 
293 

100% 

有 175 
76.8% 

26 
11.4% 

27 
11.8% 

228 
100% 

總和 381 
73.2% 

44 
8.4% 

96 
18.4% 

521 
100% 

 

(二)社區健康營造與嚼檳榔行為 

全體受訪者嚼食檳榔的情形主要以不

嚼檳榔居多，高達 91.6%。就相對比例而

言，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不嚼檳榔

的比例，比無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

高，分別為 94.3%與 89.4%。由此可見，

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在嚼食檳榔的

變項上，有較健康的行為，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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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有無社區健康營造於吃檳榔之卡方交叉表 

 
檳榔 

總和 
不嚼檳榔 嚼檳榔 

社區 
健康 
營造 

無 262 
89.4% 

31 
10.6% 

293 
100% 

有 215 
94.3% 

13 
5.7% 

228 
100% 

總和  477 
91.6% 

44 
8.4% 

521 
100% 

 

(三)社區健康營造與運動頻率 

全體受訪者運動頻率以 3~6 次居多

(44.3%)，0~2 次居次(43.6%)。交叉分析

後，可發現無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居民之

運動次數主要以 0~2 次居多(49.5%)；而有

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居民之運動次數主要

以 3~6 次居多(53.5%)。就相對比例言，在

健康的運動行為（每周運動 3~6 次）的比

例，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明顯高於

無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分別為

53.5%跟 37.2%；而無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

居民，則在不健康的運動行為（每周運動

0~2 次與 7 次以上）的比例，明顯高於有

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分別為 62.8%
跟 46.5%。由此可見，有推動健康營造的

社區居民在每周的運動次數上，有較好的

健康行為，如表 6。 

表 6  社區健康營造於運動頻率之卡方交叉表 

 
運動次數 

總和 
0-2 次 3-6 次 7 次以上 

社區 
健康 
營造 

無 145 
49.5% 

109 
37.2% 

39 
13.3% 

293 
100% 

有 82 
36% 

122 
53.5% 

24 
10.5% 

228 
100% 

總和 227 
43.6% 

231 
44.3% 

63 
12.1% 

521 
100% 

 

(四)社區健康營造與運動時間 

全體受訪者每次運動時間以 31~60 分

居多（48.9%），30 分以下居次（36.3%）。

交叉分析後，可發現有無推動社區健康營

造的居民之運動時間皆以 31~60 分居多

（54.8 跟 44.4%）。就相對比例言，在健康

運動時間（31~60 分）的比例，有推動健

康營造的社區居民明顯高於無推動健康營

造的社區居民，為 54.9%跟 44.4%；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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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則在不健康運動

時間（每周運動 30 分以下與 61 分以上）

的比例，明顯高於有推動健康營造社區居

民，分別為 55.6%跟 45.1%，如表 7。由此

可見，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在平均

持續運動時間上，有較好的健康行為。 

表 7  社區健康營造於運動時間之卡方交叉表 

 
 運動時間  

總和 
30 分以下 31-60 分 61 分以上 

社區 
健康 
營造 

無 110 
37.5% 

130 
44.4% 

53 
18.1% 

293 
100% 

有 79 
34.6% 

125 
54.9% 

24 
10.5% 

228 
100% 

總和 189 
36.3% 

255 
48.9% 

77 
14.8% 

521 
100.0% 

 

(五)社區健康營造與運動強度 

全體受訪者的運動強度以適當居多

（46.4%），輕度居次（41.1%）。交叉分析

後，可發現無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之

運動強度主要以輕度居多（46.4%）；而有

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之運動強度主要

以適當居多（56.2%）。就相對比例言，在

健康的運動強度（適當）的比例，有推動

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明顯高於無推動健康

營造的社區居民，分別為 56.2%跟 38.9%；

而無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則在不健康

的運動強度（輕度和過量）的比例，明顯

高於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分別為

61.1%跟 43.8%，如表 8。由此可見，有推

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在運動強度上，有

較好的健康行為。 

表 8  社區健康營造於運動強度之卡方交叉表 

 
運動強度 

總和 
輕度 適當 過量 

社區 
健康 
營造 

無 136 
46.4% 

114 
38.9% 

43 
14.7% 

293 
100% 

有 78 
34.2% 

128 
56.2% 

22 
9.6% 

228 
100% 

總和 214 
41.1% 

242 
46.4% 

65 
12.5% 

52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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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健康營造與性別在運動參與

程度的交互作用 

進一步針對社區健康營造和性別在運

動參與程度的交互作用，採用雙因子變異

數分析（Two-way ANOVA），交互作用顯

著後，以卡方分析，探討社區健康營造和

性別在運動參與程度的單純主要效果檢驗

和事後比較。本研究的運動參與程度為居

民回憶過去七天內所從事的運動參與程度

的多寡，公式為運動參與程度=運動頻率*
（運動強度+運動時間）（Fox, 1987），數

值的範圍為 2~40；依照文獻推估，運動量

不足的數值範圍為 2~11，運動量適當的數

值範圍為 12~20，運動量過量的數值範圍

為 21~40。屬於健康行為的運動參與數值

範圍為 12~20，其餘皆屬於不健康的運動

參與行為。本研究調查發現：澎湖地區受

訪居民運動參與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如表

9 所示。 

表 9  性別與社區健康營造描述性統計表 

性別 

社區 
營造 

男性 女性 總體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無 150 14.46(9.72) 143 9.24(6.74) 293 11.91(8.79) 
有 94 12.93(7.61) 134 11.48(6.99) 228 12.07(7.27) 

總體 244 13.87(8.98) 277 10.32(6.94) 521 11.98(8.15) 

 

(一)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經由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社區健康

營造與性別的交互作用達顯著，F值為7.15
（P<.05）；兩個自變項主要效果，只有性

別達顯著，F 值為 22.33（P<.05），社區健

康營造則並未達顯著，F 值為.25（P>.05），
如表 10；以本研究的剖面圖來觀察，可發

現有明顯的交叉線，如圖 1。依據吳明隆

（2007）指出，如交互作用顯著或剖面圖

有明顯的交叉線或非平行線，則不用考慮

主要效果，直接進行單純主要效果檢驗。 

表 10  性別與社區健康營造變異數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性別 1400.82 1 1400.82 22.33*** 

社區營造 15.67 1 15.67 .25 
交互作用 448.53 1 448.53 7.15** 

誤差 32429.09 517 62.73  
全體 109353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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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性別與社區健康營造交互作用圖 

由圖 1 可知，性別與有無推動社區健

康營造有交互作用。不論社區有無推動健

康營造，男性的運動參與程度皆屬於健康

的範圍（數值 12~20）；至於女性的運動參

與程度，則不論社區有無推動健康營造，

皆未達到健康的範圍。由圖中的交互作用

也可看出，有社區健康營造的男女性之運

動參與程度較接近，而無社區健康營造的

男女性之運動參與程度差異較大，其中無

社區健康營造的女性運動參與程度明顯的

遠低於男性；表示若社區無推動健康營

造，女性較不會有健康的運動參與行為。 

(二)社區健康營造與性別的單純主要效果

檢驗 

運動參與程度的總範圍為 2~40，但運

動參與程度的數值，卻不是越大表示越健

康；因此，本研究將運動參與程度分為運

動量不足（數值 2~11）、運動量適當（數

值 12~20）、運動量超量（數值 21~40）共

3 組，此 3 組內只有運動量適當才是健康

的行為，其餘皆為不健康的行為；本研究

以卡方分析進行性別和社區健康營造的單

純主要效果檢驗。 
單純主要效果檢驗的步驟，先控制性

別變項；選擇男性為資料，以卡方分析社

區健康營造在運動參與的程度上的差異；

再選擇女性為資料，重複上述步驟。其次

控制社區健康營造變項；選擇有社區健康

營造的居民為資料，以卡方分析性別在運

動參與程度上的差異；再選擇無社區健康

營造的居民為資料，重複上述步驟。檢驗

結果發現，當只考慮男性的資料時，有無

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在運動參與的程度上有

差異，X2值 7.54（P<.05）；當只考慮女性

的資料時，有無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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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的 程 度 上 有 差 異 ， X2 值 13.17
（P<.00）；當只考慮無參與社區健康營造

的居民時，性別在運動參與的程度上有顯

著差異，X2 值 26.16（P<.00）；當只考慮有

參與社區健康營造的居民時，性別在運動

參與的程度上無顯著差異，X2 值 1.44
（P>.05），如表 11。 

表 11  性別和社區健康營造單純主要效果摘要表 

單純主要 
效果內容 卡方 顯著性 單純主要 

效果內容 卡方 顯著性 

性別變項   社造變項   

在男性 7.54 .02* 有推動社造 1.44 .49 

在女性 13.17 .00* 無推動社造 26.16 .00* 
*P<.05 

 

(三)單純主要效果的事後比較 

1.當只有男性時，所有受訪的社區男

性居民在運動參與程度上，以運動量不足

為最多（ 41.3% ），運動量適當居次

（39.8%）；但有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男性

居民，則為運動量適當為最多（48.9%）；

而無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男性居民還是以

運動量不足為最多（42.7%），且運動量過

量的比例高達 23.3%。表示有推動健康營

造的社區男性居民較有健康的運動參與行

為，如表 12。 

表 12  男性居民的社區健康營造於運動量之卡方交叉表 

 
運動量 

總和 
不足 適當 過量 

在男性下 
推動社造 

無 64 
42.7% 

51 
34% 

35 
23.3% 

150 
100% 

有 37 
39.4% 

46 
48.9% 

11 
11.7% 

94 
100% 

總和 101 
41.3% 

97 
39.8% 

46 
18.9% 

244 
100% 

 
2.當只有女性時，所有受訪的社區女

性居民在運動參與程度上，以運動量不足

為最多（ 58.1% ），運動量適當居次

（34.7%）；其中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女

性居民，運動量不足與運動量適當的人數

比例差異不大（47%跟 44%）；而無推動健

康營造的社區女性居民，運動量不足與運

動適當的差異則很大（68.5%跟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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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女性居民，擁

有健康的運動參與行為比例增加，但運動

量不足的比例仍偏多，表示還有努力的空

間，如表 13。 

表 13 女性居民的社區健康營造於運動量之卡方交叉表 

 
運動量 

總和 
不足 適當 過量 

在女性下 
推動社造 

無 98 
68.5% 

37 
25.9% 

8 
5.6% 

143 
100% 

有 63 
47% 

59 
44% 

12 
9% 

134 
100% 

總和 161 
58.1% 

96 
34.7% 

20 
7.2% 

277 
100% 

 
3.當只考慮無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居

民時，運動參與程度以運動量不足為最多

（55.3%），運動量適當居次（30%）；而這

些無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男女性居民，皆

以運動量不足為居多（42.7%跟 68.5%），

並且多屬於不健康的運動行為（運動量不

足和運動量過量）比例，皆為 6 成以上，

女性居民甚至於高達七成以上（男性 66%
跟女性 74.1%）。表示無推動健康營造的社

區居民的運動行為屬於不健康的居多，如

表 14。 

表 14 無社區健康營造的居民，性別之運動量卡方交叉表 

 
運動量 

總和 
不足 適當 過量 

在無推動社區健

康營造的性別下 

男性 64 
42.7% 

51 
34% 

35 
23.3% 

150 
100% 

女性 98 
68.5% 

37 
25.9% 

8 
5.6% 

143 
100% 

總和 162 
55.3% 

88 
30% 

43 
14.7% 

293 
100% 

 
4.當只考慮有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居

民時，運動參與程度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表示男女性的運動參與行為差異不大；所

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的運動參與程

度，以運動量適當為最多（46.0%），其次

為運動量不足（43.9%）；其中有推動健康

營造的社區男性居民，也是以運動量適當

為最多（48.9%），而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

區女性居民，雖然仍以運動量不足為居

多，但與運動量適當的差異不大（47%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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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表示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男女

性，多有較健康的運動行為，且沒有明顯

的差異，如表 15。 

表 15 有社區健康營造的居民，性別於運動量之卡方交叉表 

 運動量 
總和 

不足 適當 過量 

在有推動社區健

康營造的性別下 

男性 37 
39.4% 

46 
48.9% 

11 
11.7% 

94 
100% 

女性 63 
47% 

59 
44% 

12 
9% 

134 
100% 

總  和 100 
43.9% 

105 
46.0% 

23 
10.1% 

228 
100% 

 

伍、結論 

一、推動社區健康營造對居民健康行

為的影響 

經由研究結果顯示，澎湖縣有推動健

康營造的社區居民，在許多的健康行為的

比例上，較高於無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

民。比如：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居民，

在不吸菸（未吸菸與已戒菸）以及不嚼檳

榔的比例，均明顯高於無推動健康營造的

社區居民。另外，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

居民，在運動頻率（每周運動 3~6 次）、運

動時間（31~60 分）以及運動強度（適當）

的健康行為的比例，亦均明顯高於無健康

營造的社區居民。 
因此，我們進一步的推論是：社區健

康營造的推動有助於居民增加良好的生活

習慣，減少危害健康的行為，提升居民運

動參與行為，換句話說，有社區營造投入

對居民健康促進是有良好效益的。事實

上，許多學者專家都認為，以社區介入的

方式養成社區居民運動的習慣，確實能夠

有效促進健康體適能，也是較具成效且符

合成本效益的健康促進方法（林家楨、陳

其昌，2008）。建議後續的研究可以實驗法

檢驗有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居民，在社區

健康營造實施前後進行健康檢查，藉以推

估社區健康營造是否有助於減低居民罹病

率。 

二、社區健康營造和性別在運動參與

程度的交互作用 

澎湖縣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經驗顯

示，社區健康營造和性別在運動參與程度

上形成交互作用。經由統計結果發現，無

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男女性居民，他們的

運動參與行為屬於不健康（運動量不足或

過量）的比例明顯偏高。至於有推動健康

營造的社區男女性居民，他們的運動參與

行為並無顯著差異；男性居民以運動量適

當的居多，表示擁有較為健康的運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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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儘管在有推動健康營造的社區女性

居民，健康的運動參與行為已達相當的比

例，但是運動量不足的比例仍偏高。 
整體而言，即使社區健康營造可以提

升居民較為健康的運動參與行為，但是女

性居民仍以運動量不足的情形居多；可以

推論女性在運動參與行為面向上，確實遇

到阻礙而導致運動量不足。建議後續研究

可進一步探討，推動社區健康營造的健康

促進模式，阻礙女性居民運動參與的因素。 
本文獲澎湖縣衛生局研究調查經費補助，

謹此致謝；另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4 年臺

灣健康與社會學社年會暨家庭、社區與健

康研討會，感謝評論人及與會先進所提修

改意見，我們已據以作了相當程度地修

訂，惟文責仍應由作者自負。 
(本文作者：蔡明惠為國立澎湖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李岳修為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

師；陳正國為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海洋運

動與遊憩系副教授） 

關鍵詞：社區健康營造、健康行為、運動

參與行為、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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